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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傩戏、江西的雨巷、福建的土楼、云南的梯

田……12月5日，由北京出版集团主办的“‘乡愁·中

国’主题摄影展”在河北博物院开展。

本次摄影展共展出了20个古村落的100幅摄影

作品，展示了村落的整体面貌、特色建筑、人文生态和

历史遗存。据悉，该展览将于 12 月 20 日结束。

记者 赵海江/摄

本报讯（记者蔡洪坡）12 月5日，省纪委网站发布消息

称，沧州市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案例，

分别是：

1.盐山县卫生计生局主任科员王云飞办公用房面积超

出规定标准。2017年6月，王云飞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沧县仵龙堂乡何官屯村党支部书记马金刚违规列支

21.7万元，用于公款吃喝。2017年7月，马金刚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

3. 黄骅市高等继续教育中心违规发放津补贴 17.9 万

元。2017年9月，该教育中心党支部书记、校长曹雁云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4. 孟村回族自治县交通运输管理局违规发放津补贴

1.16万元。2017年11月，该局副局长李文超受到党内警告

处分。

5.肃宁县第四中学校长张继庄违规收受他人4张购物

卡，共计2000元。2017年11月，张继庄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沧州市通报5起
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

本报讯（记者宗苗淼）12月5日，记者从省旅游委召开的

“2018河北旅游发布”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8河北旅游发

布”活动将于2018年1月15日举行。

“2018河北旅游发布”活动具体发布内容包括：2017河

北旅游发展蓝皮书、2017市级旅发大会获奖单位、2017河北

旅游创新成果、2017河北十大旅游新闻、2017河北最美旅游

人、2017旅游贡献人物、2017河北十大旅游投融资企业、2017

河北十大旅游投资项目、2017河北十大旅游公共服务项目、

2017河北十大厕所革命亮点、2017河北十大旅行商等。

此次新闻发布会后，我省将启动第二届河北“不得不”旅

游精品评选活动。活动将评选出五大类不得不精品，包括：

不得不访的十大特色小镇、不得不住的十大特色酒店、不得

不游的十大研学基地、不得不享的十大康养体验、不得不赏

的十大旅游节庆。

据悉，“2018河北旅游发布”活动现场还将发布2018河

北全域旅游日历，2018全域旅游地图，2018年春节期间河北

精品旅游线路、旅游惠民政策等内容，并举行河北省旅游创

新发展中心揭牌以及启动河北省旅游云上线仪式。

“2018河北旅游发布”活动
将于明年1月15日举行

记住乡愁
全省开展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亮剑”专项行动

我省取缔停业
37家医疗非法机构

本报讯（记者刘岚、蔡洪坡）记者从5日

召开的全省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亮剑”

专项行动视频调度会上获悉，自今年7月以

来，全省集中整治、有力打击了非法开展医

疗美容、侵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行为，截至目

前，共取缔和停业了37家医疗或生活美容

非法机构。针对春节前夕医疗美容消费的

高峰时节，特将此次专项行动的集中行动阶

段延长4个月至2018年2月底。

据悉，“亮剑”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级

卫生计生部门充分发挥牵头部门作用，对生

活美容机构进行拉网式排查，下大力查处了

一批非法医疗美容案件；省网信办根据各部

门提供的线索，查证、核实、关闭了一批涉嫌

从事非法医疗美容广告宣传的网站；公安部

门对各部门移交的涉刑案件依法立案查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全省医疗美容培

训机构进行了集中清理和规范；海关严把进

口关，严厉查处各类进口假冒伪劣医疗美容

药品和器械；工商部门加大医疗美容广告监

管力度，依法打击非法医疗美容广告行为，

净化医疗美容广告市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依法查获了一批非法医疗美容药品和器械。

截至目前，执法部门共排查各类机构及

场所1万余家，查处违法违规案件117起，罚

没款54万元，取缔和停业了37家医疗或生

活美容非法机构，移送公安部门1家，没收

药品器械198件，关闭涉嫌从事非法医疗美

容活动宣传网站14家。

取缔停业37家非法机构

春节前是医疗美容的消费

高峰，也是非法医疗美容行为

的高发时段，为此全省“亮剑”

专项行动的集中行动阶段将延

长 4 个月至 2018 年 2 月底。集

中行动延长期间的任务主要

为：强化行业规范自律；增加案

件查办数量；加大案件移送力

度。

会议要求，各地要加强对

非法医疗美容违法行为的排查

力度，对可能成为非法医疗美

容活动场所的宾馆、酒店进行

拉网式排查；全面收集相关违

法线索，公开曝光一批违法企

业单位，严惩一批不法分子，坚

决有效遏制医疗美容市场乱

象。

对专项行动中发现的案件

线索，各部门要及时沟通协调，

做到“七个一律”，即涉嫌无证

行医的一律移送卫生计生部

门，涉嫌非法药品、医疗器械的

一律移送食药监部门，涉嫌走

私药品、医疗器械的一律移送

海关，涉嫌违规开展医疗美容

培训的一律移送人社部门，涉

嫌违法发布医疗美容广告的一

律移送工商部门，涉嫌开展互

联网非法医疗美容宣传的一律

移送网信部门，涉嫌犯罪的一

律移送公安部门。

集中行动延长至明年2月底

会议提出，要建立健全联

合打击非法医疗美容的长效机

制，实行医疗美容相关信息公

开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

作用，加强行业自律，督促医疗

美容机构切实落实主体责任，

定期接受法律法规培训，开展

依法执业自查，主动公开医疗

美容服务项目、价格等服务信

息，方便公众知晓、查询和比

对，维护行业信誉，规范医疗美

容服务行为。

要建立严重违法犯罪的机

构和个人“黑名单”制度，将其

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实施联合

惩戒；同时，完善相关责任追究

机制，对在打击非法医疗美容

过程中发现的违纪违规问题，

要坚决查处，绝不手软，对在行

动过程中存在的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问题，要进行党纪政

纪处理。

严重违法机构要纳入“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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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规范建设项目环境管理

项目开工前须完成环评报批
本报讯（记者刘岚）近日，省环保厅

发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及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设施验

收工作指引（试行）》，以推进“放管服”

审批改革，健全环评审批、环保验收监

管机制，指导全省建设项目环境管理规

范、有序运行。

该指引要求，建设单位须在建设项

目开工建设前完成环评文件报批。环

境保护设施未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的，

应当取得排污许可未取得的，不得对该

建设项目进行调试。

指引提出，鼓励网上远程申报。申

请人可据地方审批主管部门网上报送、

受理办理指南，按要求进行资料上传。

根据有关规定，审批部门在作出受理决

定后，受理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及有关

项目信息须向社会公开，征询公众意见。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文件主要审查

三方面：建设项目选址、布局、规模是否

符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政

策，是否符合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

规划等，是否符合规划环评、生态红线

等空间管控要求。建设项目是否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清洁生产技术政策，建

设项目采取的措施是否满足防止生态

破坏和污染物达标排放要求，采取的措

施实施后是否满足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要求。环评文件依据的基础资料、数据

是否可靠，评价结论是否明确。

项目开工前
完成环评报批

根据我国有关规定，建设项

目环评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

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其环评文

件应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对5年未开工建设的建设项

目环评文件，主要审核建设项目

所在区域的环境功能区划是否重

新调整，建设项目周围环境现状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环境质量是

否持续恶化，原审批中适用的法

律、法规、规章、产业政策、标准是

否继续有效等。

该指引提出，根据我省对标先

进省份、提高行政审批效能要求，

各级审批主管部门应在受理环境

影响报告书之日起26个工作日内，

受理环境影响报告表之日起15个

工作日内，分别作出审批决定。

5年未开工项目环评文件重新审核

对于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污染影响类），该指引提出，建设

项目主体设施、环保设施投入生产

或者使用之日起原则上3个月内完

成验收。建设单位向社会公开验

收报告作为验收期限的终止时间。

环境保护设施未与主体工程

同时建成的，应当取得排污许可

未取得的，不得对该建设项目进

行调试。调试期间，建设单位需

对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情况和建设

项目对环境的影响进行监测。

验收意见需包括工程建设基

本情况，工程变更情况，环境保护

设施落实情况，环境保护设施调

试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

响，验收存在的主要问题、验收结

论和后续要求等。

项目投产3月内完成环保验收

该指引强调，建设项目需要

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

成、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

建设项目已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的，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

作假的，或者建设单位未依法向

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

的，要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对于未批先建的建设项目，

按照有关规定，责令停止建设，按

照项目总投资额的 5%给予罚

款。处罚到位后，可依申请受理

环评文件审批申请，作出不予审

批决定的，责令恢复原状。

未批先建项目责令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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